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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3—2015)
修改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项目背景

1.1任务来源

无机磷化学工业属于典型的无机化学工业。为进一步优化排放标准体系，加

强无机磷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增强《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1573—2015）的科学性和合理性，2019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

提出修改 GB 31573—2015，将无机磷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纳入 GB

31573—2015进行控制，并优化硅酸钠工业 NOx排放限值。

1.2工作过程

2019年 10月—12月，编制组接受任务后，多次赴云南、贵州、四川、湖北

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参加磷化工行业会议，组织技术专家座谈交流，了解行业现

状，研讨废气中磷酸雾、磷化氢、SO2等的排放限值、处理技术和监管要求等内

容。同时，根据 GB 31573—2015执行情况的反馈，编制组组织专家对硅酸钠工

业 NOx的实际排放情况进行调研和技术交流。

2020年 1月—3月，编制组根据调研结果明确了应修改的主要技术内容，并

编写完成了 GB 31573—2015修改单草案。经多次研讨对修改单进行了修改完善

后，形成了 GB 31573—2015修改单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20年 4月 22日，修改单征求意见稿通过了技术审查会的审查。

2 修改 GB 31573—2015的必要性

2.1 国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政策、规划文件要求

2017年 7月 17日，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联合印

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规财〔2017〕88 号），提出强化推进

涉磷工业源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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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31日，生态环境部、发改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计划》的通知（环水体〔2018〕181号），要求强化工业企业达标

排放；推进“三磷”综合整治。

2019年 4月 30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长江“三磷”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实施

方案》，“三磷”行业包括了磷化工行业。

2019年 7月 1日，生态环境部发布《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

大气〔2019〕56号），对无机磷化学工业涉及到的熔炼炉和焙（煅）烧炉（窑）

提出了明确的治理要求。

涉无机磷工业进行污染治理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监督执法，亟须有针对性

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依据。

2.2 现行标准存在的问题

当前，无机磷化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

这两项标准未规定磷酸雾、磷化氢和砷及其化合物等无机磷化学工业特征污染物，

同时 SO2、颗粒物等常规污染物排放限值相对宽松，不能适应行业绿色高质量发

展。无机磷化学工业属于典型的无机化学工业，对 GB 31573—2015进行适当扩

项和调整后可用于无机磷化学工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硅酸钠工业生产使用的原料、熔窑和工艺与玻璃生产类似，熔窑炉温高达

1400~1600℃，NOx排放浓度水平高，虽经选择性催化还原（SCR）治理仍然不

能达到 GB 31573—2015中的控制要求，应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对标准中的 NOx限

值进行适当调整。

3无机磷化学工业概况

3.1 行业发展现状

无机磷化学工业是以磷矿石或黄磷、磷酸等含磷化合物为原料生产无机磷产

品（磷肥除外）的工业，也包括黄磷尾气净化及燃烧综合利用的过程。截至 2019

年，我国无机磷化学工业生产企业有 400余家，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的云、贵、

川、鄂等省，总产能达 1500万吨/年，产量约 900万吨，产能、产量和出口量已

多年位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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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产品结构，无机磷化工产品可划分为大宗型基础类和二次加工类产品。黄

磷、饲料磷酸钙盐（饲钙）、磷酸等属大宗型产品，生产厂点相对较集中，装置

规模较大，污染物排放量大，对环境影响较大，是环境治理的重点。二次加工类

产品如磷化物（三氯氧磷等）、高纯级磷酸（电子级或试剂级等）、焦磷酸盐及

特种磷酸盐产品等精细化学品，生产企业较多但装置规模较小，多以黄磷、磷酸

等产品为原料，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量少，环境污染较小。

3.2 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无机磷化学工业废气可分为生产工艺废气、燃料废气及生产过程中无组织废

气等。主要污染物包括颗粒物、硫化物、SO2、氟化物、NOx、磷酸雾、磷化氢、

砷及其化合物等。据估算，无机磷化学工业 SO2和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为约 1.4万

吨/年和 0.6万吨/年。

无机磷化学工业中黄磷生产污染较重，每吨黄磷副产尾气约 2850 m³，通过

“火炬”直接燃烧排放，燃烧尾气中五氧化二磷>1000 mg/m3、SO2> 5000mg/m3。

同时熔融炉渣水淬时产生大量无组织排放，磷酸雾大于 5 mg/m3 、氟化物大于

50 mg/m3。

4无机磷化学工业纳入 GB 31573—2015进行管控的内容

4.1污染控制项目

无机磷化学工业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颗粒物、SO2、NOx、氟化物、

磷酸雾、砷及其化合物和氯化氢等 7项大气污染物，个别产品（黄磷、次磷酸钠、

磷化氢特气等）生产中会有磷化氢产生。

GB 31573—2015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了颗粒物、NOx、SO2、氯

化氢、硫酸雾、氟化物、砷及其化合物等，但还缺少无机磷化学工业的特征污染

物磷酸雾和磷化氢。

因此，本次修改增加了磷酸雾和磷化氢两个控制项目。

4.2排放限值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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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污染物排放状况

对部分污染较重的典型企业排放数据、收集到的监督性监测和在线监测数据

进行的统计情况见表 1。

表 1 部分企业废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

项目
控制污染源

最大

值

最小

值
均值

有效数据 GB
31573
限值共计 超标 超标率

1 颗粒物
黄磷、饲钙等

其它磷企业
201 1 65.1 66 42 63.6% 30

2 NOx

黄磷、缩聚磷

酸盐及烘干

设施

297 65 165 44 6 13.7% 200

3 SO2

黄磷、缩聚磷

酸盐、其他磷

产品等

609 10 317.5 44 21 47.7% 400

4 氯化氢 磷的氯化物 30 8.8 19.4 3 1 33.3% 10
5 氟化物 黄磷、饲钙 15 0.58 4.2 27 6 22.2% 6

6
砷及其

化合物
黄磷 0.8 0.3 0.55 10 1 10% 0.5

7

五氧化

二磷

（以 P
计）

黄磷、磷酸

盐、磷酸
55 1.5 31.1 30 ——

4.2.2磷酸雾与磷化氢限值的确定依据

根据无机磷工业生产方式及工艺的特点，热法磷酸、湿法磷酸、各种以黄磷、

磷酸为原料的无机磷工业会有磷酸雾、磷化氢、五氧化二磷等污染物排放。磷酸

雾、五氧化二磷和磷化氢是无机磷化学工业最典型的大气特征污染物。

五氧化二磷是固体颗粒物，极易吸潮，在空气中吸潮易转化为磷酸雾，在实

际生产中，可以通过除尘方式控制，颗粒物指标可反映其排放控制水平，因此不

单独作为一种污染物项目进行控制。由于磷酸雾和磷化氢具有较强的毒性，在我

国职业卫生等相关标准中有控制要求（见表 2）。因此本标准将磷酸雾、磷化氢

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但需国家发布检测方法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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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外相关标准中的磷酸雾、磷化氢限值

单位：mg/m3

项目 标准 限值 备注

磷酸雾

《 北 京 市 大 气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 DB
11/501—2007）

0.15 无组织排放

5.0 排气筒（Ⅱ时段）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GBZ
2.1—2019）

1 8h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3 短时间容许浓度

德国空气质量管理技术指南（TA Luft 2002） 1

编制组对典型无机磷化学工业企业磷酸雾排放状况进行了调研。由于目前缺

少固定源磷酸雾的检测方法，企业采用《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无机含磷

化合物》（GBZ/T 160.30—2004）的方法进行测定。目前无机磷化工企业排放废

气基本是采用水喷淋吸收及除雾器除雾，调研数据显示磷酸雾排放浓度（以 P

计）在 10~14.5 mg/m3之间。根据企业的排放状况及最佳处理技术，本标准磷酸

雾（以 P计）设定排放限值为 15 mg/m3，特别排放限值为 5 mg/m3。

磷化氢是一种无色、剧毒、易燃气体，属于 A级毒性无机剧毒物品。由于

缺乏固定源检测方法，因此磷化氢限值的确定是根据其特性，参照国际水平规定，

排放限值和特别排放限值确定为 1 mg/m3。根据《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的控制要求，按可接受风险率，

企业边界限值取职业卫生限值的五十分之一（我国台湾等厂界限值确定方法）确

定为 0.006 mg/m3。

4.2.3其他污染物限值适用 GB 31573—2015的说明

无机磷化学工业排放的颗粒物、SO2、NOx等常规污染物采用现行通用废气

处理技术，如袋式除尘、双碱法或石灰法脱硫技术、SCR或 SNCR脱硝技术，

处理效率分别为 95%~98%、75%~90%和 70%~80%，现状约有 70%的企业可以

达到 GB 31573—2015控制要求。

无机磷化学工业中 SO2 排放主要来源于黄磷尾气，产生浓度在

800~2000 mg/m3 之间，企业对黄磷尾气综合利用后脱硫处理，仍然达到

300~600 mg/m3，因此无机磷化学工业中 SO2的排放应执行 GB 31573—2015 中

400 mg/m3的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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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砷及其化合物和氯化氢产生与排放状况与其他无机化学工业基本类

似，采用的处理技术也相同，处理后的排放控制水平能够达到 GB 31573—2015

的控制要求。

综上所述，现有无机磷化学工业企业通过加强管理及增加必要的环保处理设

施，在颗粒物、SO2、NOx、氟化物、砷及其化合物和氯化氢污染物控制项目采

用 GB 31573—2015排放限值是可行的。

5硅酸钠熔窑 NOx 排放限值修改说明

5.1硅酸钠工业生产与排污情况

硅酸钠用途十分广泛，主要用于白炭黑，硅胶，石油化工中裂化催化剂,同时

也用于合成沸石，矿石浮选，陶瓷，水泥和铸造行业，水处理的絮凝剂以及土壤

的化学固化，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截至2019年底，硅酸钠行业重点企

业90家，产能460万吨，产量360万吨，140余台窑炉设备。

硅酸钠生产工艺与玻璃生产类似，以石英砂和纯碱为原料，在1400~1600℃

的高温窑炉里反应，排放的废气中主要成分为NOx和粉尘，SO2排放水平较低。

我国硅酸钠主流生产工艺为熔窑法，燃料为煤气和天然气，其中以煤气为主，使

用天然气的企业占比全行业不足 5%。使用煤气时NOx 产生浓度约为

1200~2100 mg/m3，使用天然气时NOx产生浓度约为2000~3000 mg/m3。

5.2硅酸钠熔窑 NOx排放限值确定依据

熔窑尾气中NOx的治理方法有SCR和SNCR脱硝技术，治理后排放尾气中NOx

浓度300~800 mg/m³。目前我国硅酸钠生产厂家中已建有治理装置、在建治理装

置、准备建设治理装置的厂家各约占1/3。调研的典型企业NOx排放情况见表3。

表 3 典型硅酸钠企业 NOx排放浓度

单位：mg/m3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氧含量/%
企业1 439.7 840 546.9 15.1
企业2 312.8 630 356.4 13.5
企业3 351.6 660 401.6 10.3
企业4 360 395 378.3 10.1
企业5 328.8 489.6 396.3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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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氧含量/%
企业6 393 510 412 12.5
企业7 333 442 386 11.3
企业8 365 385 373.7 12.6
企业9 395 430 411.7 14.1

纯氧气助燃也是一种有效减少NOx产生的方式，使用的氧气一般含氧量大于

90%。据估算，采用纯氧助燃工艺，每吨硅酸钠的NOx排放量可减少70%左右，

最高可减少95%，粉尘排放量可减少60%~70%。其最大的特点是NOx废气含量大

大减少，所携带的粉尘量也相应减少，是鼓励的方向，但是纯氧助燃工艺对炉窑

的耐火材料要求高，导致投资较大。目前，硅酸钠行业已有在建装置，从环保角

度应予鼓励。

《玻璃制造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2305—2018)中，提出的NOx可行

排放水平在300~700 mg/m³，最佳水平在300~450 mg/m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号）中规定的重点区域原则上NOx排放限值不

高于300 mg/m3，其中日用玻璃、玻璃棉的NOx排放限值不高于400 mg/m3。

德国《空气质量管理条例》（TA Luft 2002）是将硅酸钠纳入特殊玻璃行业，

NOx执行的排放限值为500mg/m³。欧盟玻璃制造工业的最佳可用技术文件中，将

硅酸钠生产废气的NOx排放限值设定为500~700 mg/m³。

结合污染防治技术与现状排放水平，参考相关标准、政策文件的要求，本修

改单NOx一般限值确定为400 mg/m3，重点地区NOx特别排放限值确定为

300 mg/m3。

6标准修改内容

6.1 适用范围

为加强对无机磷化学工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本标准将除磷肥外的无机

磷化学工业纳入 GB 31573—2015管控范围，在适用范围中将“无机磷”从标准

不适用的产品范围中删除。但无机磷化学工业的水污染物排放管理不适用于本标

准，仍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6.2 术语和定义

由于将无机磷化学工业纳入GB 31573—2015进行管控，相应的修改了无机

http://bz.mee.gov.cn/bzwb/wrfzjszc/201901/W0201901043264074794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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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的定义，增加了无机磷化学工业的定义。无机磷化学工业采用了行业的

定义，但考虑到排放控制的完整性，将黄磷尾气净化及燃烧综合利用的过程也纳

入到了定义中。

6.3排放限值修改情况

对 GB 31573—2015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修改情况，见表 4、表 5、表 6。

表 4 GB 31573—2015中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修改情况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 …… …… ……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2 NOx
硅酸钠工业 400

其他 200

3 SO2

硫化物及硫酸盐工业、重金属无机化

合物工业、无机磷化学工业
400

其他 100

⁞ ⁞ ⁞ ⁞

10 氟化物（以F计）
涉钴、锆重金属无机化合物工业 3

无机氟化物工业、无机磷化学工业 6

⁞ ⁞ ⁞ ⁞

26 磷酸雾（以P计）a 无机磷化学工业 15
27 磷化氢 a 无机磷化学工业 1

注：本表中未列出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源，其污染物限值参照本表。
a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表 5 GB 31573—2015中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修改情况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 …… …… ……

2 NOx
硅酸钠工业 300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其他 100

⁞ ⁞ ⁞ ⁞

26 磷酸雾（以P计）a 无机磷化学工业 5

27 磷化氢 a 无机磷化学工业 1
注：本表中未列出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源，其污染物限值参照本表。
a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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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GB 31573—2015中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的修改情况

单位：mg/m3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控制污染源 限值

⁞ ⁞ ⁞
19 磷化氢 a 无机磷化学工业 0.006

a 待国家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发布后实施。

6.4硅酸钠熔窑基准含氧量和排气量

对于空气助燃硅酸钠熔窑仍执行 GB 31573—2015 基准含氧量 8%的折算规

定。对于纯氧燃烧硅酸钠熔窑须按基准排气量进行折算，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结果，基准排气量确定为 3600 m3/t-硅酸钠。

7环境效益与技术经济分析

7.1环境效益

目前无机磷化学工业 SO2、颗粒物和氟化物排放量分别为约 1.4万吨/年、0.6

万吨/年和 0.045万吨/年。根据行业统计，2019年无机磷产品总产量约 900万吨，

本标准实施后，在行业总产量不增加情况下，按行业年废气排放量 500亿 m3计，

可实现颗粒物、SO2、氟化物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削减 75%、55.6%、33.3%。

7.2技术经济分析

国内无机磷化学工业生产企业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有黄磷生产装置，配套下游磷化学产品的企业，这类企业中约有65%需

要安装高效除尘、脱硫、脱磷装置才能达到本修改单要求。

二是有湿法磷酸（非磷肥）生产装置，配套下游磷化学产品的企业，这类企

业中约有40%的企业需要安装高效除尘、脱硫、除氟装置才能达到本修改单要求。

湿法磷酸净化及生产磷酸盐所产生的氟化物是治理的重点。

三是外购黄磷或湿法精制磷酸生产磷化学产品的企业，这些企业多是中小企

业和地处东部地区的下游磷化学生产企业，约有15%的企业需要安装废气治理装

置才能达到本修改单要求。特别是地处重点区域内的企业要达到特别排放限值有

一定难度，建议这部分企业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污染小的无机磷化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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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三种情况进行测算，无机磷化学工业企业污染治理的环保投资约几百

万元至一千万元不等，约占企业总投资的 4.0%~5.0%。废气处理成本每吨产品

20元~30元，约占生产总成本的 1.5%~3.5%。按照 2019年行业产量 900万吨测

算，采用较为先进的脱硫、脱磷、除尘技术，全国需要固定投资大约为 15亿元

~20亿元，运行成本大约为 0.6亿元~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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